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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破产宣告 1、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债务人破产的，应当自裁

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债务人和管理人，自裁定作出之日

起10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，并予以公告。 2、破产人的特定财

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，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

。债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，其未受偿的债

权作为普通债权，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，其债权作为普通债

权。 【举例】A企业向B银行贷款100万元，A以设备提供抵押

，B对该设备有优先受偿权，如果设备拍卖价款为100万元，

那么B可以全部行使，如果B放弃了优先权，100万元的设备属

于破产财产.如果B不放弃优先权，设备拍卖价款为80万元的

情况下，剩余未优先清偿的20万元属于B的普通债权。 二、

破产财产的变价 1、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变价方案

，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。 【相关链接】债权人会议表决“债

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”和“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”时未

通过的，由人民法院裁定。债权人对人民法院的裁定不服的

，可以自裁定宣布之日或者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该人民

法院申请复议。 2、变价出售破产财产应当通过拍卖进行。

破产企业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变价出售。企业变价出售时，可

以将其中的无形资产和其他财产单独变价出售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